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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示范管〔2021〕21 号

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

关于印发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集体土地征收

补偿安置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滍阳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直各部门：

《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

（试行）》已经区管委会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

彻落实。

2021 年 5月 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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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集体土地

征收补偿安置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活动，维护被征收人的合

法权益、保障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规划建设工作顺利实施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河南省实施〈土地管理法〉办法》《河

南省农村宅基地用地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结合城乡一体

化示范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征收土地工作中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

法。

第二条 在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（以下简称示范区）

范围内实施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工作，应当遵守本办法。

第三条 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

示范区管委会）统一领导，示范区土地储备机构组织和协调新区

的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工作。

示范区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和示范区征地拆迁安置办公室具体

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工作。

第四条 依据示范区国土空间规划，统一征收城镇建设用地

和生态用地。在组织实施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工作中，应当按照国

家有关规定和示范区耕地（永久基本农田）保护规划，严格落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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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用途管制制度，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力度，确保永久基本农

田总量不减少、用途不改变、质量有提高。

第二章 集体土地征收补偿

第五条 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包括土地补偿、安置补助、地上

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等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实行现金补偿。

第六条 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按照同期《河南省征地区片综

合地价标准》支付征地补偿安置费。

第七条 征收集体土地青苗费和地上附着物，依据同期平顶

山市人民政府制定的《平顶山市征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》

予以补偿。

第八条 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集中经营管理的

村公共道路、沟渠占地，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以

招标、拍卖、协商等方式发包的机动地和“四荒地”的征地补偿

安置费，归农民集体所有。但机动地和“四荒地”的青苗及地上

附着物补偿归承包方所有。未签订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、

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承包方三方用地协议，且未向示范区管委会

土地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，擅自或变相违法违规建设的，地

上附着物不予补偿。

第九条 征收集体土地青苗和地上附着物的清点、丈量、登

记，由示范区征地拆迁安置办公室、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

处）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及青苗和地上附着物所有人

共同确认完成，并据实填写由示范区管委会统一印制的“四方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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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记表，作为核算补偿的依据。示范区征地拆迁安置办公室和镇

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对所有青苗和地上附着物拍照录像

留存。

第三章 宅基地上房屋及附属物征收补偿

第十条 宅基地使用权以宅基地使用证为依据认定。没有宅

基地使用证的，由示范区土地行政主管部门、镇（街道）人民政

府（办事处）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，依据《河南省实

施〈土地管理法〉办法》《河南省农村宅基地用地管理办法》《河

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的指导意见》等

相关法律法规，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的相关记载

和凭证予以认定，并出具示范区管委会统一印制的“一户一宅”

证明。

未经示范区管委会及相关主管部门批准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、

村民委员会同意擅自建设的，不予认定为宅基地。

第十一条 征收宅基地上房屋和其他附着物的清点、丈量、

登记，由示范区征地拆迁安置办公室、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

事处）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及房屋和其他附着物所有

人共同确认完成，并据实填写由示范区管委会统一印制的“四方”

登记表。示范区征地拆迁安置办公室、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

事处）对宅基地上房屋和其他附着物的外观、结构等进行拍照录

像留存，每处房屋和其他附着物照片不少于 5张。示范区征地拆

迁安置办公室、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依据“四方”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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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表、房屋和其他地上附着物照片制作房屋征迁补偿档案，实行

“一户一档”，分别由示范区征地拆迁安置办公室、镇（街道）人

民政府（办事处）存档。

第十二条 下列情形给予补助及奖励：

（一）在规定期限内签订补偿合同并按时腾退房屋的，给予

每处宅基地 2万元补助及奖励。

（二）宅基地上部分房屋用作生产、经营的，按房屋建筑总

面积的 10%认定。在规定期限内签订补偿合同并按时腾退房屋的，

给予停产停业、搬迁过渡综合补助，补助标准为每平方米 200 元。

第十三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的办公场所、学

校、村级综合服务设施、道路、水电等公共设施不予补偿，在安

置小区统一配建。

第十四条 被征收人选择房屋安置的，征收宅基地上房屋和

其他附着物不直接发放补偿款，待分配安置房时，依据同期平顶

山市人民政府制定的《平顶山市征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

准》，结合安置房分配情况，由示范区征地拆迁安置办公室、镇（街

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统一结

算，多退少补。

签订土地征收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合同后，由发证机关注销原

土地承包经营权证、宅基地使用权证。

第四章 安置对象认定和房屋安置补偿

第十五条 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《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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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制度改革的意见》和河南省委省政府《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

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，结合示范区实际，依法依规认定安置

对象。

第十六条 安置对象身份确认原则：

（一）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各村要在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

事处）指导下制定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确认方案，报镇（街道）

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批准、示范区征地拆迁安置办公室备案后实

施。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实施方案和成员身份确认结果，

及时向集体经济组织全体成员公开公示，切实保障群众的知情权、

参与权和监督权。同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同类人员采用同一标

准进行身份确认，一个人只能在一个集体经济组织享受成员待遇，

坚决防止重复确认。

（二）尊重历史、兼顾现实。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

身份，应当尊重历史沿革情况，兼顾现实状况，统筹考虑其户籍

关系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、实际居住状况、履行村民义务情况以

及对集体积累的贡献程度等因素。

（三）依靠群众，民主协商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

认工作，按照本集体经济组织制定的实施方案组织开展，并经过

村级民主决策程序形成决定，确认成员身份时要注意协调平衡各

方利益，既得到多数人认可，又要防止多数人借机侵犯少数人利

益，并切实维护妇女合法权益。

第十七条 房屋征收补偿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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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实行货币化补偿和房屋安置补偿两

种方式，被征收人可以自主选择。

（一）货币化补偿

1.合法宅基地面积的认定应依据《河南省农村宅基地管理办

法》及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的指

导意见》（豫政〔2015〕51 号）的相关规定进行。具体界定如下：

对1982年7月23日前划分的宅基地，依据1992年公布的《河

南省农村宅基地用地管理办法》，合法宅基地面积上限为 334 平方

米。

对 1982 年 7 月 23 日至 1987 年 9 月 29 日《河南省〈土地管

理法）实施办法》施行前划分的宅基地，依据 1982 年 7 月实施的

《河南省村镇建房用地管理实施办法》，合法宅基地面积上限为

233 平方米。

对 1987 年 9 月 29 日以后划分的宅基地，按照 1987 年 9 月

29 日起施行的《河南省<土地管理法>实施办法》，合法宅基地面

积上限为 167 平方米。

2.宅基地性质的认定程序。乡政府、街道办事处按照统一制

定的宅基地认定程序负责宅基地性质、面积的认定。国土、住建

等部门负责对公示无异议的认定结果进行复核备案。纪检、监察

等部门负责对认定结果进行监督检查。

3.货币化补偿面积按照已认定的合法宅基地面积 1:1 确定。

宅基地面积不足法定宅基地面积的按实际面积确定，超出法定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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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的按合法宅基地面积确定（其他建筑、附着物不再补偿），二层

以上房屋、建（构）筑物按照平政﹝2017﹞33 号文件标准补偿，

原则上三层以上房屋不予补偿；每平方米货币化价格：安置补偿

价格根据地区差异，冬勤路以西区域，货币化安置价格按 2700

元/平方米补偿，冬勤路以东地区域货币化安置价格按 2900 元/

平方米补偿。

4.对非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购买房屋或建房的，经村两委

会认定、镇（街道）审核后按平政﹝2017﹞33 号文件标准补偿。

（二）房屋安置

选择房屋安置补偿的按照《平顶山市新城区整体征迁村庄房

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》执行。

第五章 农村停建住房补偿补助

第十八条 从本办法发布之日起，在示范区规划建设区域内

停止农村宅基地上住房建设的，统称为农村住房停建户。

农村住房停建户在征收补偿时，一次性给予 3万元的停建奖

补。

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，擅自对宅基地上建筑物、构筑物改

建、扩建的，依据《平顶山市城乡规划建设条例》等有关法律、

法规从重处理。

第六章 企业搬迁补偿

第十九条 征收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依法占用的集体土地和合

法地上房屋及附属物，采取货币补偿的方式。包括土地补偿费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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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物及其附属物补偿费、停产停业搬迁补助和奖励资金，但宅

基地上部分房屋用作生产、经营的情形除外。

第二十条 依法办理用地、建设手续的正常生产经营的企业，

在规定期限内按时腾退交地、交房的，按照土地补偿和建筑物及

其附属物补偿总金额的 10%给予停产停业搬迁补助。

在规定期限内按时腾退交地、交房的企业，按照土地补偿和

建筑物及其附属物补偿总金额的 5%给予奖励。

第七章 过渡期租房补贴

第二十一条 安置对象为世居人口的，过渡期租房补贴按照

平顶山市新城区管委会《关于调整新城区拆迁村民过渡期租房补

贴标准的通知》执行：“对符合政策的拆迁村民每人每月发放过渡

期房屋租赁补贴 400 元”。

第二十二条 安置对象为全非户的，过渡期租房补贴按照合

法拥有房屋每间主房间每月 200 元的标准发放，主房间最多不超

过 5间。关于“世居人口”“全非户”的认定，按照《平顶山市新

城区整体征迁村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》执行。

第二十三条 在校学生在父母周转过渡居住地就近入学的，

示范区管委会统筹安排。

第八章 失地农民临时生活补贴和长远生计保障

第二十四条 失地农民临时生活补贴依据《平顶山市新城区

被征收耕地农户生活补贴办法》发放：“对已征收的耕地，每年每

亩耕地给予生活补贴 1200 元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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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五条 示范区管委会为被征收集体土地的失地农民

（不包含选择货币化补偿的被征收人）配建或购买商业用房，以

出租收益保障失地农民长远生计。具体实施依据平顶山市新城区

管委会《平顶山市新城区整体征迁农民安置商业用房实施办法》

执行。

第九章 补偿奖励资金分配与拨付

第二十六条 对确权到农户或个人的农村集体土地上青苗及

附着物补偿、宅基地及地上房屋和附属物补偿补助、按时腾退房

屋奖励及补助等资金，示范区财政支付中心根据示范区管委会批

准的补偿资金明细表，直接拨付至个人账户。

第二十七条 土地补偿、土地按时征收奖及其他村集体资产

补偿等资金归农民集体所有，具体资金补偿分配方案由农村集体

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拟定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代表大会或

村民代表大会依法依规、研究讨论决定，经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

（办事处）审核，报示范区管委会备案。示范区财政支付中心根

据补偿资金分配方案，予以拨付。

第二十八条 审计机构、纪检监察机关对补偿奖励资金拨付

进行全程审计和监督。

第十章 法律责任

第二十九条 各级各部门在履行征迁有关事项的审批、审核

及认定过程中，因优亲厚友、审查不严、玩忽职守等失职读职行

为，对国家、被征迁人造成损失及严重后果的，要严肃追责问责，



— 11

—

根据情节轻重，给予单位主要领导、主管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党纪

政纪处分。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国家工作人员、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，在土地征迁

安置过程中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、绚私舞弊、贪污受贿的，依法

依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；涉嫌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三十条 在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工作中，违法阻挠国家建设

征收土地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等相关法律法

规处理。对于个人弄虚作假、虚报冒领，骗取、套取国家补偿资

金的行为，依法依规严肃处理；涉嫌构成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

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三十一条 在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工作中，阻碍国家机关工

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或者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的，依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的规定予以处罚；涉嫌构成犯罪的，

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十一章 附则

第三十二条 国家和省确定的铁路、公路、机场、航道港口、

水利工程、能源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征收土地的地上附着物、

青苗补偿标准另有规定的，按其规定执行；市政府大型专项工程

征收土地已对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做出规定的，实施该专

项工程征地时从其规定。

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由示范区管委会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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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试行期一年。本办

法施行前公布的示范区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按照本办法

执行。

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综合办公室 2021年 5月 10日印发


